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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4/2021_2022__E5_9B_BD_E

6_9C_89_E4_BC_81_E4_c51_84871.htm 《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

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已经1998年2月11日国家土地管理

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8年3月1日起施

行。第一条 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推行土地有偿使用

制度，明晰土地产权关系，加强土地资产管理，根据土地管

理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国有企业实

行公司制改造、组建企业集团、股份合作制改组、租赁经营

和出售、兼并、合并、破产等改革，涉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管理，应当遵守本规定。第三条 国有企业使用的划拨土地使

用权，应当依法逐步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对国有企业改革中

涉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根据企业改革的不同形式和具体情

况，可分别采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土地租赁、国家

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和保留划拨用地方式予以处

置。本规定所称国有土地租赁，是指土地使用者与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一定年期的土地租赁合同，并支

付租金的行为。土地租赁合同经出租方同意后可以转让，改

变原合同规定的使用条件，应当重新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签

订土地租赁合同和转让土地租赁合同应当办理土地登记和变

更登记手续。租赁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可以依法

抵押，抵押权实现时，土地租赁合同同时转让。本规定所称

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是指国家以一定年期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作为出资投入改组后的新设企业，

该土地使用权由新设企业持有，可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关于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规定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

权作价出资（入股）形成的国家股股权，按照国有资产投资

主体由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委托有资格的国有

股权持股单位统一持有。第四条 国家根据需要，可以一定年

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后授权给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

控股公司、作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国有独资公司和集团公

司经营管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授权经营，由国家土地管理局

审批，并发给国有土地使用权经营管理授权书。被授权的国

家控股公司、作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国有独资公司和集团

公司凭授权书，可以向其直属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以

作价出资（入股）或租赁等方式配置土地，企业应持土地使

用权经营管理授权书和有关文件，按规定办理变更土地登记

手续。被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的国家控股公司、国有独资公

司、集团公司必须接受授权部门的监督管理。被授权的企业

必须对土地资产保值、增值情况提供年度报告；对企业土地

股权的年度变化情况以及对土地资产处置的文件及时报授权

部门备案；授权部门每年要对企业经营土地资产的情况和执

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企业违反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超越授权经营的权限和范围使用

土地或处置土地资产的，授权部门有权依法予以查处，并追

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国有土地使用权需要作价授权经营给

省属企业的，经国家土地管理局批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土地

管理部门决定，并按本条规定执行。第五条 企业改革涉及的

划拨土地使用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采取出让或租赁

方式处置：（一）国有企业改造或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以及组建企业集团的；（二）国有企业改组为股



份合作制的；（三）国有企业租赁经营的；（四）非国有企

业兼并国有企业的。第六条 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的，企业原

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当以出让方式处置。破产企业属国务院确

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范围内的国有工业企业，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应首先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破产企业将土地

使用权进行抵押的，抵押权实现时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后所得也应首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第七条 根据

国家产业政策，须由国家控股的关系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

脉的关键领域和基础性行业企业或大型骨干企业，改造或改

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组建企业集团的，涉

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

，可以采取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处置。

第八条 企业改革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

批准可以采取保留划拨方式处置：（一）继续作为城市基础

设施用地、公益事业用地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

利等项目用地，原土地用途不发生改变的，但改造或改组为

公司制企业的除外；（二）国有企业兼并国有企业或非国有

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合并，兼并或合并后的企业是国有工业生

产企业的；（三）在国有企业兼并、合并中，被兼并的国有

企业或国有企业合并中的一方属于濒临破产的企业；（四）

国有企业改造或改组为国有独资公司的。前款第（二）、（

三）、（四）项保留划拨用地方式的期限不超过五年。第九

条 处置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土地使用权必须

权属合法、无争议，并已办理土地登记，企业持有土地使用

权证书。尚未登记的，企业应向土地所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

申请土地权属审核，取得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



。土地使用权除保留划拨用地方式外，采取其他方式处置的

，必须进行地价评估。企业应委托经国家土地管理局和省级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认证的、具有相应土地估价资格的机

构进行地价评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